2
花蓮縣政府公報 100年 第00期
1

	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6月1日
發文字號：府行研字第1000088271號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

副本：本府行政暨研考處文書檔案科（先發文後刊登公報）、本府行政暨研考處研展企劃科
主旨：檢送本府大陸事務工作小組作業要點1份，請  查照。

說明：為配合現階段政府大陸政策、促進兩岸交流活動，統籌並分工辦理本縣大陸事務相關工作，特設立本工作小組。

縣 長   傅   崐   萁                

花蓮縣政府大陸事務工作小組作業要點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配合政府兩岸政策、促進兩岸人民交流活動，特設花蓮縣政府大陸事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關於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大陸事務研究、規劃及推動之事項。

（二）關於本府各局處大陸事務工作計畫及推動事項之審議。

（三）關於本府各局處辦理兩岸交流事務之審議及協調事項。

（四）關於政府大陸政策宣導及推動事項。

（五）其他有關本縣大陸事務之事項。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副縣長及秘書長兼任；委員二十一人，由本府各局處長及本縣工商策進會總幹事兼任。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行政暨研考處（以下簡稱行政暨研考處）處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小組有關事務；幹事若干人，由行政暨研考處派員兼任，辦理本小組有關事務之行政工作。

五、本小組視業務需要不定期舉行會議，並得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列席。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六、本府大陸事務之分工如附表，分工原則如下：

（一）大陸賓客屬禮貌性拜會或一般性訪問交流，依據來訪者業務屬性決定本府負責接待之局處。

（二）大陸賓客考察本府相關業務，依據參訪目的及交流實質業務性質，由本府相關業務局處負責；若涉及數局處，由參訪最重點業務局處主政；其重要性均等者，由大陸方來文第一項考察業務之對應局處主政；如涉及本府各局處業務者，由行政暨研考處主政。

（三）因辦理兩岸交流業務與大陸方簽訂相關文件者，如涉及單一局處業務，由該局處負責；如涉及數個局處業務，由最重點業務局處主政；如其重要性均等，以大陸方來文第一項簽訂業務之對應局處主政；如涉本府各局處業務，由行政暨研考處主政。

非主政局處應就其職掌業務充分配合。

兩岸事務之連繫窗口於接獲大陸方第一項各款交涉後，認為有召開本小組會議之必要者，應立即通知行政暨研考處簽報召開本小組會議，規劃分工及據以執行。

相關案件無法依前三項決定者，由行政暨研考處簽報長官或提報本小組決定之。

七、本府各機關涉及本小組職掌事務，需提報本小組確認後方得執行。

八、本小組委員及其他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經費編列原則如下：

（一）本府推動兩岸交流、合作事宜之經費，由各業務局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二）本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行政暨研考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附表】花蓮縣政府推動大陸事務權責分工一覽表

	單   位
	業      務      性      質
	備   註

	民政處
	宗教活動、公共造產、政黨團體及其他民政事項
	

	社會處 
	社會福利、勞工事務、婦幼保護、社區人民團體及他社會事項
	

	人事處
	人力企劃任免考核福利事項等其他人事事項
	

	環保局
	環境保護活動及其他環境保護事項
	

	衛生局
	衛生保健事項及其他衛生事項
	

	農業處
	農漁業活動、農特產品展示行銷推廣等事宜、參訪縣農漁會及農漁會團體及其他農業事項
	農業機關、農企業、農產運銷及進出口業

	建設處
	都市發展、公共工程等事務及其他建設事項
	

	地政處
	土地管理事項及其他地政事項
	

	財政處
	財務金融、財產及菸酒管理及其他財政事項
	

	主計處
	歲計預決算、統計事項及其他主計事項
	


	地方稅務局
	稅務事項及其他稅務事項
	

	工商策進會
	企業交流及其他企業參訪活動
	

	觀光暨公共事務處
	觀光交流活動、參訪觀光產業、新聞採訪發佈、拍攝、記者聯繫及其他觀光旅遊事項
	

	教育處
	學術科技、體育活動、參訪本縣學校及其他教（體）育事項
	

	文化局
	文化活動、民族藝術、民俗技藝、展陳活動及其他文化事項
	

	客家事務處
	客家文化、音樂、藝術交流及其他客家事務事項
	

	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交流事項
	

	政風處
	政風事項
	

	行政暨研考處
	車輛調派、會議室借用、庶務採購、幕僚管考事項、及其他與中央兩岸事務主管機關連繫工作
	

	消防局
	消防、救災及緊急救助事項
	

	警察局
	警政、交通安全、引導、秩序及安全維護事項
	


備註：上表未列項目或臨時交辦事項，則依參訪目的及交流實質業務性質由相關局處主政。



































































